
东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东莞市新湾渔港管理章程》

《东莞市先锋渔港管理章程》的通知
东府规〔2025〕4号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市政府直属各单位：

现将《东莞市新湾渔港管理章程》《东莞市先锋渔港管理章程》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

行。

东莞市人民政府

2025 年 8月 5日

东莞市新湾渔港管理章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维护渔港秩序，保护渔港环境，促进渔业经济发展，加强渔港监督管理，保障渔

港设施、渔业船舶、公民人身及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

上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港水域交通安全管理条例》

《广东省渔港和渔业船舶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新湾渔港实际，制定本章程。

第二条 本章程适用于在新湾渔港（以下简称“本渔港”）范围内的船舶及从事渔港运营管理、

经营活动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第三条 市农业农村局为本渔港的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市海洋综合执法支队为本渔港的渔政

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对本渔港的水域交通安全、渔业船舶实施监督管理；虎门镇人民政府为本渔

港管理工作的责任主体，负责本渔港事务管理工作，镇农林水务局具体牵头落实，新湾社区居民

委员会协助管理。

市发展改革局、公安局、财政局、自然资源局、生态环境局、交通运输局、文化广电旅游体

育局、卫生健康局、应急管理局、市场监管局、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消防救援支队、东莞出入

境边防检查站、海关、东莞海事局、东莞海警局、东莞供电局等职能部门根据各自职责负责相应

的管理工作。

第二章 渔港概况

第四条 渔港范围为市人民政府核定的用地红线内的所有水域、陆域、码头、道路等，本渔

港港界为以下坐标点连线范围：

新湾渔港旧渔港港界坐标表



界址点 x y 界址点 x y

1 2520437.067 465638.313 15 2521304.079 465547.993

2 2520468.207 465774.592 16 2521294.130 465481.871

3 2520481.481 465832.680 17 2521254.002 465363.901

4 2520888.509 465673.023 18 2520851.418 465397.411

5 2521087.990 465556.146 19 2520851.243 465409.116

6 2521102.135 465594.461 20 2520784.465 465444.632

7 2521116.555 465588.572 21 2520787.571 465449.872

8 2521118.917 465594.774 22 2520770.326 465457.407

9 2521134.448 465590.023 23 2520792.805 465499.736

10 2521117.025 465544.815 24 2520784.031 465504.811

11 2521168.155 465527.579 25 2520764.357 465468.686

12 2521167.869 465522.621 26 2520654.656 465517.463

13 2521219.527 465508.141 27 2520643.788 465527.078

14 2521232.471 465563.254

新湾渔港新渔村港界坐标表

界址点 x y 界址点 x y

1 2522616.590 465486.564 12 2523018.600 465893.810

2 2522604.221 465570.530 13 2523119.680 465916.536

3 2523116.100 465663.669 14 2523121.039 465906.350

4 2523125.780 465586.584 15 2523112.399 465894.217

5 2522977.908 465574.132 16 2523113.113 465889.419

6 2522881.675 465560.695 17 2523099.675 465887.262

7 2522617.997 465745.163 18 2523102.806 465859.192

8 2522615.112 465773.384 19 2523047.479 465841.765

9 2522705.778 465817.238 20 2522986.867 465816.684



10 2522705.149 465832.933 21 2522941.213 465799.512

11 2522884.959 465864.044

新湾渔港（包括旧渔港、新渔村两个泊区）位于东莞市西南部、珠江口东岸，渔港中心位置

为北纬 22°47′、东经 113°40′，隶属虎门镇新湾社区，渔港总面积约 25.41 万平方米。其中水域面

积约 21.62 万平方米，陆域面积约 3.79 万平方米。其中：

（一）水域范围（包含航道、港池、停泊区、避风锚地等）

旧渔港泊区位于市海洋综合执法支队码头对出 200 米连接木棉山、长堤路冰厂码头路段至金

湾桥与木棉山中间间隔 150 米范围水域，面积约 15.37 万平方米。渔港旁边长堤路有 1000 米长

护港岸线，渔港港池水深约 3.2 米，渔港内建设有 130 米透水桩基混凝土结构冰厂码头一座、150
米浮趸平台式小艇码头一座，从太平水道主航道向东约 50 米后进入渔港水域，有 700 米长、50
米宽的港区航道通航冰厂码头、小艇码头。

新渔村泊区位于虎门高速太平大桥以南 100 米至新湾部队交界处、太平水道主航道以外东西

两侧水域，东侧水域从新渔村长堤路岸线至太平水道主航道约 40 米、西侧水域从威远岛环岛路

近岸至太平水道主航道约 60 米，面积约 6.25 万平方米，东侧水域有简易码头一座。

（二）陆域范围（包含岸线、码头、加工区、水产品交易市场、沿港道路以及为渔港功能所

需的配套用地等）

旧渔港陆域面积约 3.22 万平方米，新渔村陆域面积约 0.57 万平方米。

新湾渔港具体范围详见《新湾渔港旧渔港港界图》（附件 1-1）、《新湾渔港新渔村港界图》

（附件 1-2）、《新湾渔港旧渔港水域分布图》（附件 1-3）、《新湾渔港新渔村水域分布图》

（附件 1-4）、《新湾渔港旧渔港陆域分布图》（附件 1-5）、《新湾渔港新渔村陆域分布图》

（附件 1-6）。

渔港的水域、陆域范围一经确定不得擅自变更。

第三章 渔港经营

第五条 本渔港须依法办理经营主体登记，遵守渔港管理的有关法律法规，负责制定安全应

急处置预案并组织实施，并服从农业农村及其他职能部门的管理。

第六条 渔港经营者应当依法公布经营服务收费项目和标准，承担渔港的日常维护，提供公

平、良好的服务。渔港经营性收费依法实行政府指导价或者政府定价的，渔港经营者应当按照规

定执行。

船舶因防台风、风暴潮等紧急情形需要进入渔港避险的，渔港经营者应当为其提供便利，不

得拒绝。

第七条 禁止在渔港港池、锚地、航道、避风塘从事捕捞作业和养殖生产。

第八条 经营主体在渔港区域范围内新建、改建、扩建各种设施或者进行其他水上、水下施

工作业的，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办理审批手续，在作业期间及时报告作业动态；影响通航的，市海

洋综合执法支队应当在施工前发布航行通告。

第九条 经营主体应当按照核定功能使用渔港设施，配备相应的人员、设备，并保证渔港设

施处于良好状态。



第十条 鼓励社会力量依法投资渔港的建设与维护，投资人按照投资协议，享有权益，承担

义务。

第四章 渔港安全管理

第十一条 渔港安全生产管理纳入全市安全生产管理体系。市农业农村局指导本渔港安全生

产工作，市海洋综合执法支队落实渔港和渔业船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虎门镇人民政府履行属地

管理责任，落实有关规章制度，加强渔业安全生产管理员队伍建设，负责本渔港安全生产工作，

镇农林水务局作为本渔港行业主管部门，具体牵头实施开展，新湾社区居民委员会协助落实。

第十二条 从事与渔港经营活动有关的单位应当制定安全生产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与渔港经

营活动有关的单位和个人应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制定安全作业操作规程，保障渔港设施、码头、

道路的正常运行，并对经营活动范围内的安全工作负责。

第十三条 虎门镇人民政府制定渔港防台风预案，细化遇强台风港内停泊的船上人员转移上

岸预案。防台风期间，市农业农村局、市海洋综合执法支队、市应急管理局等相关部门应按防台

风预案履行职责。

第十四条 防台风期间，业主、经营者、施工单位等应按照有关部门启动的安全生产应急救

助预案，服从管理机构和安全生产主管部门的指挥调度；当省防总或市三防指挥部启动防风 IV
级及以上级别应急响应时，按照划定的区域和时间节点，严格执行防台风“出海作业渔船 100%
回港，在港（含避风锚地）船只 100%落实防御措施”工作要求；进港避风的船舶、非渔业船舶必

须服从现场管理人员的指挥，在指定的泊位有序停泊；在发布防台风相应警报后，港区内停止装

卸货、运输及交易活动。

第十五条 经营主体在渔港区域范围内装卸易燃、易爆、有毒等危险物品的，应当向市海洋

综合执法支队提出申请，经批准后在指定的安全地点装卸。

渔港范围内石油供应站、点、车辆、船舶等供油设施，必须具备相应的资质，符合安全管理

要求，接受相关安全生产主管部门的安全监管。严禁无证无牌加油站、点、车、船在渔港范围内

从事非法加油活动。

第十六条 渔港的消防工作纳入属地消防责任制范围；虎门镇人民政府应制定渔港消防应急

预案并组织实施，组建消防管理网络；镇消防救援机构应加强对渔港消防管理的监管工作。

第十七条 船舶在渔港停泊期间须安排人员值班，发生突发事件时，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应当

及时发出呼救信号，并采取积极有效的自救、互救措施。接到报告的水上搜救中心、市农业农村

局、市海洋综合执法支队及渔港所在地人民政府等应及时组织、协调指挥救助行动。接到相关指

令的相关部门、单位和船舶应当服从统一指挥，积极配合救助行动。

第十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市海洋综合执法支队批准不得在渔港范围内进行明火作业或

燃放烟花爆竹。严禁在渔船停泊区域进行电、气、焊等危害渔港及船舶安全的相关作业。

第十九条 对影响安全航行、航道整治以及有潜在危险的沉没物、漂浮物，其所有人、经营

者应当在海事主管部门限定的时间内打捞清除。

第二十条 爱护渔港助航、消防等各种公共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损坏助航、导

航、消防等渔港安全设施。发现航标漂失、移位、受损或被侵占，渔港设施被侵占、损坏的，应

立即向市海洋综合执法支队报告，损坏者应恢复原状或照价赔偿。



不得在渔港区域内擅自设置有碍安全的标志，不得建造影响安全的设施。造成渔港设施损坏

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十一条 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维护渔港秩序。不得从事水上娱乐等妨碍

渔港安全的相关活动，严禁从事偷渡、走私、贩毒等违法犯罪活动。

第五章 渔港环境管理

第二十二条 遵守环境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及渔港环境保护相关规定，防止对渔港水域及其

周边环境造成污染和危害。

在渔港区域范围外从事工程建设等活动可能导致港区淤积、水文变化或者危及渔港安全的，

施工单位应当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

第二十三条 严禁向港区内倾倒生活、生产、建筑垃圾，禁止排放废弃物、油类和油性混合

物及其他污水等有害物质。禁止从事可能污染渔港水域、环境的作业活动。禁止在渔港内弃置废

旧船舶。

船舶垃圾应当交由具备资质的垃圾处理单位处理，不得排入本港水域。

渔船修造等可能产生污物的单位和个人应加强管理，设置污物围栏等防护措施，及时清理，

防止污物进入渔港水域。

第二十四条 在渔港范围内从事加油活动时发生跑、冒、滴、漏的，当事人应当及时采取措

施予以清除。

第二十五条 遵守供电部门的管理规定，做到规范安全用电，严禁私拉乱接岸电。

第二十六条 爱护渔港绿化及其他设施，严禁损毁渔港绿化设施，严禁在渔港边乱堆乱放杂

物或违法搭建。

第二十七条 渔港水域发生污染事故应立即采取措施控制和消除污染，并尽快报告，由生态

环境、自然资源、农业农村等相关部门按职责依法进行指导、协调、监督、监测、监视、评价、

保护、修复和调查处理工作。

第六章 渔业船舶进出渔港管理

第二十八条 船舶进出渔港，应当遵守渔港章程、避碰规则和渔业船舶进出渔港报告等规定，

向市海洋综合执法支队申请办理进出港报告手续，并接受安全检查。要求如下：

大中型（船长 12 米及以上）海洋渔船进出渔港实施航次报告。

小型（船长 12 米以下）海洋渔船、内陆渔船进出渔港实施不定期报告。

长期不进出渔港的渔船实施不定期报告。

不定期报告是指在休（禁）渔结束后首航次和配员情况、习惯作业区域及停泊区域发生变化

时实施的报告。渔船因天气或应急等特殊原因不能及时报告的，应当在进出渔港后 24 小时内补

办报告手续。

进出本渔港的非渔船应当参照上述条款向市海洋综合执法支队报告。

第二十九条 船舶在渔港内航行、作业、停泊，须按顺序进行，严禁船舶追越、争档抢位和

在航道内锚泊。



第三十条 港澳台渔船及非渔业船舶可以就近进入本渔港紧急避风、紧急维修，但不得违法

装卸货物，并立即向当地公安机关、市海洋综合执法支队报告。已办理出境手续的，还应向就近

的出入境边防检查机关报告，并接受监护和管理。

第三十一条 船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市海洋综合执法支队有权禁止其离港，或责令其停航、

停止作业：

（一）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

（二）处于不适航或者不适拖状态的；

（三）发生交通事故，手续未清的；

（四）未按规定配备、开启通讯定位等终端设备，未向有关部门交付应当承担的费用，也未

提供担保的；

（五）违反本章程有关规定行为的；

（六）认为有其他妨害或者可能妨害渔港范围内水上交通安全的。

第七章 交通事故处理

第三十二条 渔港水域内的交通事故由市海洋综合执法支队查明原因，判明责任，作出处理

决定。渔港内发生水上交通事故的，当事人应当及时向市海洋综合执法支队报告，接受处理，需

要维持水上治安秩序的，由市海洋综合执法支队通知公安部门予以协助；渔业船舶在港外发生的

交通事故，应在进港四十八小时内向市海洋综合执法支队递交事故报告书和有关材料。

第三十三条 渔港水域内发生交通事故引起的民事纠纷，双方当事人可以协商处理，协商不

成的由市海洋综合执法支队调解处理；调解不成或者不愿意调解的，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八章 附则

第三十四条 发生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时，事发单位应当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并通知卫生防疫、

检验检疫部门，做好应急救援工作。

第三十五条 对违反本章程的，由各职能部门按其性质，依法予以处理，情节严重，涉嫌犯

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六条 本章程解释权归市农业农村局。

第三十七条 本章程未规定的事项，按有关法律法规执行。

第三十八条 本章程自 2025 年 8 月 10 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30 年 8月 9日。原《东莞市新

湾渔港管理章程》（东农农〔2019〕94 号）同时废止。

附件：1-1. 新湾渔港旧渔港港界图

1-2. 新湾渔港新渔村港界图

1-3. 新湾渔港旧渔港水域分布图

1-4. 新湾渔港新渔村水域分布图

1-5. 新湾渔港旧渔港陆域分布图

1-6. 新湾渔港新渔村陆域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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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先锋渔港管理章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维护渔港秩序，保护渔港环境，促进渔业经济发展，加强渔港监督管理，保障渔

港设施、渔业船舶、公民人身及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

上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港水域交通安全管理条例》

《广东省渔港和渔业船舶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先锋渔港实际，制定本章程。

第二条 本章程适用于在先锋渔港（以下简称“本渔港”）范围内的船舶及从事渔港运营管理、

经营活动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第三条 市农业农村局为本渔港的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市海洋综合执法支队为本渔港的渔政

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对本渔港的水域交通安全、渔业船舶实施监督管理；沙田镇人民政府为本渔

港管理工作的责任主体，负责本渔港事务管理工作，镇农林水务局具体牵头落实，先锋村民委员

会协助管理。

市发展改革局、公安局、财政局、自然资源局、生态环境局、交通运输局、文化广电旅游体

育局、卫生健康局、应急管理局、市场监管局、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消防救援支队、东莞出入

境边防检查站、海关、东莞海事局、东莞海警局、东莞供电局等职能部门根据各自职责负责相应

的管理工作。

第二章 渔港概况

第四条 渔港范围为市人民政府核定的用地红线内的所有水域、陆域、码头、道路等，本渔

港港界为以下坐标点连线范围：

先锋渔港港界坐标表

界址点 x y 界址点 x y

1 2536415.549 459603.987 9 2536926.269 460071.821

2 2536320.450 459758.914 10 2537058.085 460137.404

3 2536303.992 459788.814 11 2537073.899 460110.758

4 2536448.097 459844.978 12 2537076.272 460111.727

5 2536837.429 460027.069 13 2537080.257 460121.367

6 2536820.492 460197.691 14 2537102.064 460131.054

7 2536877.489 460210.910 15 2537190.226 459982.438

8 2536897.604 460130.349 16



先锋渔港位于东莞市西南部、珠江口东岸，渔港中心位置为北纬 22°55′、东经 113°36′，隶

属沙田镇先锋村，渔港总面积约 18.32 万平方米。其中水域面积约 14.6 万平方米，陆域面积约

3.72 万平方米。

（一）水域范围（包含航道、港池、停泊区、避风锚地等）

先锋渔港港池位于沙田镇沿东江南支流从横流河口至上游原游艇俱乐部，向江面延伸 150
米的水域范围，渔港现有 2 座长约 60 米透空桩基码头、62 米浮趸平台式小艇码头一座及 60 米

浮鼓栈道一座，渔港港池水深约 3.5 米，港内停泊及避风水域约 14.6 万平方米（不包括渔港内中

驳港务码头现有范围）。

（二）陆域范围（包含岸线、码头、加工区、水产品交易市场、沿港道路以及为渔港功能所

需的配套用地等）

先锋渔港紧靠沙田镇滨江路，护港岸线长约 920 米，沿港道路旁边有海鲜市场、船泊维修厂

等，可供返港渔船维修、鱼货收购销售、渔船生产物资的后勤补充供应、渔船的日常停靠和避风，

陆域面积约 3.72 万平方米。

先锋渔港具体范围详见《先锋渔港港界图》（附件 2-1）、《先锋渔港水域分布图》（附件

2-2）、《先锋渔港陆域分布图》（附件 2-3）。

渔港的水域、陆域范围一经确定不得擅自变更。

第三章 渔港经营

第五条 本渔港须依法办理经营主体登记，遵守渔港管理的有关法律法规，负责制定安全应

急处置预案并组织实施，并服从农业农村及其他职能部门的管理。

第六条 渔港经营者应当依法公布经营服务收费项目和标准，承担渔港的日常维护，提供公

平、良好的服务。渔港经营性收费依法实行政府指导价或者政府定价的，渔港经营者应当按照规

定执行。

船舶因防台风、风暴潮等紧急情形需要进入渔港避险的，渔港经营者应当为其提供便利，不

得拒绝。

第七条 禁止在渔港港池、锚地、航道、避风塘从事捕捞作业和养殖生产。

第八条 经营主体在渔港区域范围内新建、改建、扩建各种设施或者进行其他水上、水下施

工作业的，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办理审批手续，在作业期间及时报告作业动态；影响通航的，市海

洋综合执法支队应当在施工前发布航行通告。

第九条 经营主体应当按照核定功能使用渔港设施，配备相应的人员、设备，并保证渔港设

施处于良好状态。

第十条 鼓励社会力量依法投资渔港的建设与维护，投资人按照投资协议，享有权益，承担

义务。

第四章 渔港安全管理

第十一条 渔港安全生产管理纳入全市安全生产管理体系。市农业农村局指导本渔港安全生

产工作，市海洋综合执法支队落实渔港和渔业船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沙田镇人民政府履行属地



管理责任，落实有关规章制度，加强渔业安全生产管理员队伍建设，负责本渔港安全生产工作，

镇农林水务局作为本渔港行业主管部门，具体牵头实施开展，先锋村民委员会协助落实。

第十二条 从事与渔港经营活动有关的单位应当制定安全生产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与渔港经

营活动有关的单位和个人应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制定安全作业操作规程，保障渔港设施、码头、

道路的正常运行，并对经营活动范围内的安全工作负责。

第十三条 沙田镇人民政府制定渔港防台风预案，细化遇强台风港内停泊的船上人员转移上

岸预案。防台风期间，市农业农村局、市海洋综合执法支队、市应急管理局等相关部门应按防台

风预案履行职责。

第十四条 防台风期间，业主、经营者、施工单位等应按照有关部门启动的安全生产应急救

助预案，服从管理机构和安全生产主管部门的指挥调度；当省防总或市三防指挥部启动防风 IV
级及以上级别应急响应时，按照划定的区域和时间节点，严格执行防台风“出海作业渔船 100%
回港，在港（含避风锚地）船只 100%落实防御措施”工作要求；进港避风的船舶、非渔业船舶必

须服从现场管理人员的指挥，在指定的泊位有序停泊；在发布防台风相应警报后，港区内停止装

卸货、运输及交易活动。

第十五条 经营主体在渔港区域范围内装卸易燃、易爆、有毒等危险物品的，应当向市海洋

综合执法支队提出申请，经批准后在指定的安全地点装卸。

渔港范围内石油供应站、点、车辆、船舶等供油设施，必须具备相应的资质，符合安全管理

要求，接受相关安全生产主管部门的安全监管。严禁无证无牌加油站、点、车、船在渔港范围内

从事非法加油活动。

第十六条 渔港的消防工作纳入属地消防责任制范围；沙田镇人民政府应制定渔港消防应急

预案并组织实施，组建消防管理网络；镇消防救援机构应加强对渔港消防管理的监管工作。

第十七条 船舶在渔港停泊期间须安排人员值班，发生突发事件时，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应当

及时发出呼救信号，并采取积极有效的自救、互救措施。接到报告的水上搜救中心、市农业农村

局、市海洋综合执法支队及渔港所在地人民政府等应及时组织、协调指挥救助行动。接到相关指

令的相关部门、单位和船舶应当服从统一指挥，积极配合救助行动。

第十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市海洋综合执法支队批准不得在渔港范围内进行明火作业或

燃放烟花爆竹。严禁在渔船停泊区域进行电、气、焊等危害渔港及船舶安全的相关作业。

第十九条 对影响安全航行、航道整治以及有潜在危险的沉没物、漂浮物，其所有人、经营

者应当在海事主管部门限定的时间内打捞清除。

第二十条 爱护渔港助航、消防等各种公共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损坏助航、导

航、消防等渔港安全设施。发现航标漂失、移位、受损或被侵占，渔港设施被侵占、损坏的，应

立即向市海洋综合执法支队报告，损坏者应恢复原状或照价赔偿。

不得在渔港区域内擅自设置有碍安全的标志，不得建造影响安全的设施。造成渔港设施损坏

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十一条 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维护渔港秩序。不得从事水上娱乐等妨碍

渔港安全的相关活动，严禁从事偷渡、走私、贩毒等违法犯罪活动。

第五章 渔港环境管理



第二十二条 遵守环境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及渔港环境保护相关规定，防止对渔港水域及其

周边环境造成污染和危害。

在渔港区域范围外从事工程建设等活动可能导致港区淤积、水文变化或者危及渔港安全的，

施工单位应当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

第二十三条 严禁向港区内倾倒生活、生产、建筑垃圾，禁止排放废弃物、油类和油性混合

物及其他污水等有害物质。禁止从事可能污染渔港水域、环境的作业活动。禁止在渔港内弃置废

旧船舶。

船舶垃圾应当交由具备资质的垃圾处理单位处理，不得排入本港水域。

渔船修造等可能产生污物的单位和个人应加强管理，设置污物围栏等防护措施，及时清理，

防止污物进入渔港水域。

第二十四条 在渔港范围内从事加油活动时发生跑、冒、滴、漏的，当事人应当及时采取措

施予以清除。

第二十五条 遵守供电部门的管理规定，做到规范安全用电，严禁私拉乱接岸电。

第二十六条 爱护渔港绿化及其他设施，严禁损毁渔港绿化设施，严禁在渔港边乱堆乱放杂

物或违法搭建。

第二十七条 渔港水域发生污染事故应立即采取措施控制和消除污染，并尽快报告，由生态

环境、自然资源、农业农村等相关部门按职责依法进行指导、协调、监督、监测、监视、评价、

保护、修复和调查处理工作。

第六章 渔业船舶进出渔港管理

第二十八条 船舶进出渔港，应当遵守渔港章程、避碰规则和渔业船舶进出渔港报告等规定，

向市海洋综合执法支队申请办理进出港报告手续，并接受安全检查。要求如下：

大中型（船长 12 米及以上）海洋渔船进出渔港实施航次报告。

小型（船长 12 米以下）海洋渔船、内陆渔船进出渔港实施不定期报告。

长期不进出渔港的渔船实施不定期报告。

不定期报告是指在休（禁）渔结束后首航次和配员情况、习惯作业区域及停泊区域发生变化

时实施的报告。渔船因天气或应急等特殊原因不能及时报告的，应当在进出渔港后 24 小时内补

办报告手续。

进出本渔港的非渔船应当参照上述条款向市海洋综合执法支队报告。

第二十九条 船舶在渔港内航行、作业、停泊，须按顺序进行，严禁船舶追越、争档抢位和

在航道内锚泊。

第三十条 港澳台渔船及非渔业船舶可以就近进入本渔港紧急避风、紧急维修，但不得违法

装卸货物，并立即向当地公安机关、市海洋综合执法支队报告。已办理出境手续的，还应向就近

的出入境边防检查机关报告，并接受监护和管理。

第三十一条 船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市海洋综合执法支队有权禁止其离港，或责令其停航、

停止作业：

（一）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

（二）处于不适航或者不适拖状态的；

（三）发生交通事故，手续未清的；



（四）未按规定配备、开启通讯定位等终端设备，未向有关部门交付应当承担的费用，也未

提供担保的；

（五）违反本章程有关规定行为的；

（六）认为有其他妨害或者可能妨害海上交通安全的。

第七章 交通事故处理

第三十二条 渔港水域内的交通事故由市海洋综合执法支队查明原因，判明责任，作出处理

决定。渔港内发生水上交通事故的，当事人应当及时向市海洋综合执法支队报告，接受处理，需

要维持水上治安秩序的，由市海洋综合执法支队通知公安部门予以协助；渔业船舶在港外发生的

交通事故，应在进港四十八小时内向市海洋综合执法支队递交事故报告书和有关材料。

第三十三条 渔港水域内发生交通事故引起的民事纠纷，双方当事人可以协商处理，协商不

成的由市海洋综合执法支队调解处理；调解不成或者不愿意调解的，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八章 附则

第三十四条 发生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时，事发单位应当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并通知卫生防疫、

检验检疫部门，做好应急救援工作。

第三十五条 对违反本章程的，由各职能部门按其性质，依法予以处理，情节严重，涉嫌犯

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六条 本章程解释权归市农业农村局。

第三十七条 本章程未规定的事项，按有关法律法规执行。

第三十八条 本章程自 2025 年 8 月 10 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30 年 8 月 9 日。原《东莞市先

锋渔港管理章程》（东农农〔2019〕94 号）同时废止。

附件：2-1. 先锋渔港港界图

2-2. 先锋渔港水域分布图

2-3. 先锋渔港陆域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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